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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信息学院科研工作量考核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学校的科研工作考评体系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科研工作量考核是教师科研绩效工资结算、专业技术岗位评聘、岗

位考核、推优荐先等工作的重要依据。

第二章 科研工作量考核对象及总量要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工资结构中含有科研绩效部分的学校教职工。

第四条 科研工作量以科时为单位进行统计。科研工作量(科时)计算办法：

月工作量(科时)=月科研绩效工资(元)/40(元)；年工作量(科时)=月工作量(科

时)*月数(实际发放科研绩效工资的月数)。

第五条 下表部分岗位教师的科研工作量根据办法第四条进行计算，按表 1

比例进行折算。

表 1 部分岗位教师科研工作量定额比例

部分岗位 科研工作量定额比例

二级学院正职 40%

二级学院副职 50%

二级学院系主任 80%

双肩挑人员 50%

第三章 科研工作量计算

第六条 科研工作量计算

(一)对照《湖南信息学院科研成果认定和科时量化办法》的成果和科时进行

核算。教授职称的教师在 3 年考核周期完成的计算科时的科研成果中须至少包括

C-1 级及以上级别论文 1篇；副教授职称的教师在 3年考核周期完成的计算科时的

科研成果中须至少包括 C-2 级及以上级别论文 1篇。

(二)部分未在《湖南信息学院科研成果认定和科时量化办法》中体现的成果

及相关科研工作，可折算成科时，详见附件。

第七条 科研工作量的登记和年度核算按自然年度进行，原则上未在学校科

研处登记、不以学校排名第一的科研成果不予计算科研工作量。

第四章 科研工作量考核程序

第八条 考核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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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各部门每年按学校通知规定组织填报《湖南信息学院_____年科时统计一

览表(个人)》《湖南信息学院_____年科时统计汇总表(部门)》。

(二)部门对考核对象科研成果的原件进行审查，审核科时填报材料。

(三)部门将表格交至科研处汇总、审核。

(四)科研处将科研工作量考核结果报学校领导审批。

第九条 暂时无法上交原件的科研成果当年不予计算工作量，可计入下一年

度的成果统计。核实无误后的科时总量作为部门、个人是否完成科研工作任务和

表彰部门、个人科研工作业绩的重要依据。

第十条 在《湖南信息学院科研成果认定和科时量化办法》中未认定的科研成果，

由教师本人申请，提交学术委员会审核同意后，确定成果等级和科时，申请时间截止

到当年12月31日。

第十一条 科研工作量的考核以三年为一个周期，每年进行年度考核，三年

进行终期考核。年度科研定额为三年科研定额总量的三分之一。年底职称发生变

化者，当年仍按原职称进行考核；尚未取得任何系列职称的教职工按助教进行考

核；暂无高校教师系列职称教师按行业职称对应的初、中、高级确定科时、进行

考核，取得高校教师系列职称后，根据两者之中较高职称等级确定科时，进行考

核。当年 3、4月到校工作者按全年考核，5、6月份到校工作者按全年 80%考核，

当年 7月份(含 7月)后到校工作者当年按 50%的年度科研定额进行考核，并视作一

个考核周期的第一年。

第十二条 若年度考核全额或超额完成本人年度科研工作量定额，则全额发

放科研绩效工资；若年度考核未完成本人年度科研定额，则按未完成的科研定额量与

其年度科研定额的比例，扣除当年的科研绩效工资。若在一个考核周期终期考核中，

全额完成了本人科研定额总量，则一次性补发前两年扣发的部分。

第十三条 在本考核周期中，超过三年科研定额总量的部分，不再计入下一个考

核周期；因本考核周期未完成科研定额总量而被扣发的科研绩效工资，在下一周期的

考核中不再补发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未尽事项，报科研处备案，提交学术委员会认定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校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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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部分科研成果（工作）折算科时一览表
序

号
科研工作任务内容 科时 备注

1 实现科研成果转化，并取得实际经济效益/每 1 项 2000

2
完成《湖南信息学院科研成果认定和科时量化办法》中研究报告之外

的决策咨询报告/每 1 项、服务社会调研报告/每 1 项
30

3 完成教学典型案例分析/每 1 项 20

4 担任省级重点建设学科学科带头人期间共计 400

5 担任省级重点建设学科方向负责人期间共计 300

6 担任校级重点建设学科学科带头人期间共计 200

7 担任校级重点建设学科学科方向负责人期间共计 150

8 参加省级及以上学术交流会议并在会上发言/次 300

9
开展校内学术讲座(校级)/每场（同一主题不重复计算、同一年同一

人计算场数不超过 3 场）
50

10
开展校内学术讲座(院级)/每场（同一主题不重复计算、同一年同一

人计算场数不超过 3 场）
30

11 科研处组织参加的协会成果评选
一等奖 30
二等奖 20

12 国家级和教育部项目申报/每个，已立项项目不重复计算 50


